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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编辑加工过程中，严格遵循和体现了强化执法程度，减少随意执法空间，维护公平、公正，以
及坚持便民、利民，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和原则。
热忱欢迎各级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和广大民警在执行《程序规定》实践工作过程中，根据依法办
案的经验对本书内容提出宝贵意见，同时也欢迎公安、警察、司法院校有关专家学者、教师、学员将
在教学参考和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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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管理行为，不予治安管理处罚。
    所谓又聋又哑的人，是指聋、哑同时兼备的人。
盲人是指双目失明的人。
当又聋又哑和盲人，由于无法听到或看到的原因，导致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发生，不予治安管理处
罚。
如果其违法行为并非由于自身功能障碍所造成，例如：视力正常的聋哑人闯红灯，横穿马路，导致机
动车道上正常行驶车辆急刹车，造成乘客受伤，则不能视为其无责任能力，应当予以处罚。
如果是盲人实施了上述行为，导致乘客受伤的后果，则不予治安管理处罚。
    3．醉酒人违反治安管理是否承担法律责任。
人在过量饮酒后会出现麻痹神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的后果。
但醉酒人在喝酒前，完全能够意识到过量饮酒的后果，可以少饮或不饮。
因此，醉酒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不能以醉酒为由逃避处罚，也不能因行为人醉酒
而从轻处罚。
此外，对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仍处在醉酒状态中，对其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安全有威胁时，
公安机关应对其进行约束，待其酒醒后再依法予以处罚。
    （四）违反治安管理的主观方面。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观方面，也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观要件，即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有过错。
这种过错表现在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危害后果所持的故意和过失的心理态度。
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过错，则不应构成违反治安管理，不能予以处罚。
    1．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故意。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
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故意又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直接故意，就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
例如，故意损毁公私财物。
    间接故意，就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听之任之，不
加控制和干涉的心理状态。
例如，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
    2．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过失。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过失有两种：一是疏忽大意的过失。
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至于发生
这种结果。
二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
。
例如：在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地方，因为疏忽大意，违反禁令吸烟；在禁止用火的地方用火，造成失火
，都属于上述情形。
  3．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目的和动机的含义。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目的，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
只有直接故意能够反映出行为人的目的，直接体现了行为人追求的目标。
弄清目的有利于认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适用何种处罚。
例如，弄清行为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往往是确定是否卖淫行为的重要依据。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动机，是指行为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内心起因，能够直接反映出行为人
的主观恶性程度和行为的危害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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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出于一时冲动，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如果出于报复企图将对方置于
死地的目的实施侵害行为，尽管伤害程度不重，也可能构成犯罪行为。
在执法实践中，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动机与目的是两种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心理因素。
相同的目的，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出于同一动机，也可能形成不同的目的。
在办案过程中要注意了解掌握，正确认定．准确定性。
五、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罚。
”    所谓“分别处罚”是对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各行为人分别确定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分别裁决
。
在处罚时应根据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在共同行为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来进行量罚。
主要应区分以下几种不同情形：    (一)对在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处于主导地位、起主要作用、
情节严重的行为人的处罚，应比处于服从地位、起次要作用、情节较轻的行为的处罚要重。
    (二)对于明知他人违反治安管理而予以帮助，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提供工具、窝赃销赃、窝藏违禁
品的，应以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论处。
    (三)对教唆或者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应按其所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予以处罚。
在实践中，教唆、胁迫、诱骗这三种行为既有单独实行，也有交叉实行的，只要实施了其中一种行为
，即可处罚。
其中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往往是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要行为人，应从重处罚。
六、数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数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一人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未裁决前，一人犯有数行为的；治安管理处罚尚未执行完毕前，还有其他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投有受到处罚且在法律责任期限内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后处罚尚未执行前，被处罚人
又犯有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数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特征：必须是行为人出于数个故意或者过失，分别单独实施了数个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而且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彼此独立。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一人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裁决，合并执
行。
”即数行为并罚是指一个人实施了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对每一种行为，分别裁决，然后把处
罚合并相加在一起执行。
    (一)连续行为。
连续行为是指行为人为达到某种目的，在一定时间内连续多次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律规定的同一性质
的行为，如赌博行为、偷窃行为等。
连续行为可以构成数个独立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它是同一性质行为在一定的时间内的多次重复，
不能按数行为并罚，只能按一行为屡犯从重处罚。
    (二)继续行为。
继续行为是指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后，在一定时间内这种行为及其所造成的不法状态一直处于持续
状态之中。
比如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藏匿违禁品、赃物等。
继续行为只是一种行为在一定时间内的持续，不是数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因此不能适用数行为并罚
，当然持续时间的长短，可以作为处罚情节加以考虑。
    (三)牵连行为。
牵连行为是指行为人以实施某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为目的，而实施该行为的方法、手段或结果又触犯
了其他条款的行为。
例如，某人在殴打他人时被当场抓获，民警又发现其非法携带一把匕首。
该行为人既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第四项，同时又触犯了第二十条第三项。
对牵连行为不适用于数行为并罚，而应按其中最重的一种行为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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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2003年8月26日，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签署的第68号公安部令《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并于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生效。
《程序规定》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进行了统一规范，并与现有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
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程序体系，
是公安执法程序规范化建设的重大举措。
该规定的颁布实施，是公安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中央领导关于
公安执法的重要批示精神，加强和改进公安执法工作的重大举措，对于规范公安行政执法行为，保障
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正确履行职责，提高办案质量和执法水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方略在公安机关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公正、合理的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石。
近年来，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对行政执法活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明确提
出各级行政机关要将行政执法活动全部纳入法律规范内。
国家也先后出台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活
动予以规范和监督。
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明确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行政行为可撤销的理由之一。
衡量执法行为和执法质量的标准，除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处罚适当外，还包括程
序合法。
    为了依法贯彻落实公安执法程序规范化建设的国家有关文件精神，方便广大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部
门和广大民警在实际工作中的学习使用需要，由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
规定适用手册》一书。
内容包括制定《程序规定》的目的、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管辖，回避
，证据，期间和送达，简易程序，调查，听证程序，行政处罚的适用和决定，调解，涉案财物的处理
，执行，涉外行政案件的办理，案件终结等内容，基本涵盖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各个环节，是各
级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和广大民警依法办案实践工作的指导手册。
    本书在编辑加工过程中，严格遵循和体现了强化执法程序，减少随意执法空间，维护公平、公正，
以及坚持便民、利民，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和原则。
热忱欢迎各级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和广大民警在执行《程序规定》实践工作过程中，根据依法办
案的经验对本书内容提出宝贵意见，同时也欢迎公安、警察、司法院校有关专家学者、教师、学员将
在教学参考和学习使用中的意见及时反馈给本书编写组，以便再版时进一步修订。
                                                                   本书编写组                                                                  200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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